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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
承辦人：莊慶文

電話：06-6337740

傳真：06-6337741

電子信箱：edu588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北區文元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特(三)字第111053070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 (0530704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重申有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(以下簡稱鑑輔

會)鑑定未完成或未申請鑑定之學生，應落實輔導與特教

合作，確實依學生輔導法規定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4月19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1004848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學生輔導法第6條、第7條規定略以，學校應視學生身心

狀況及需求，提供發展性輔導、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

之三級輔導。學校校長、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，均負學生

輔導之責任。學校各行政單位應共同推動及執行前條三級

輔導相關措施，協助前項人員落實其輔導職責。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之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遇有身心障礙、其他明顯

有輔導需求之學生，應主動提供輔導資源。學校執行學生

輔導工作，必要時，得結合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、特殊教育

資源中心、家庭教育中心等資源，並得請求其他相關機關

（構）協助，被請求之機關（構）應予配合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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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次依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，學校應針對介入性輔

導及處遇性輔導之學生，列冊追蹤輔導。學校得召開個案

會議，針對前項學生之個別特性，訂定輔導方案或計畫等

相關措施。學校得邀請學校行政人員、相關教師、輔導教

師、專業輔導人員、學生家長及學生本人參與訂定輔導方

案或計畫等相關措施。學校得視學生輔導需求，彈性處理

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，並積極協助其課業，不受請假或

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。

四、綜上，對於鑑輔會鑑定未完成或申請鑑定之學生，學校應

落實輔導及特教合作，如輔導教師發現受輔學生疑似有特

教需求時，確實依上開規定，會同特教老師討論召開個案

會議，依學生特殊需求彈性提供課程、評量及調整出缺勤

等服務。

五、檢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函文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

私立國民小學、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(含附件)、本市家庭教育中心(含附件)、本局特幼教育科

(含附件)、本市特教資源中心(含附件)、本市鑑輔會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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